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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云府行复〔2018〕27 号

申请人:江某某。

申请人:陈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郁南县人民政府。

第三人：温某某。

第三人：谢某某。

第三人：温二某。

第三人：曾某某。

第三人：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民委员会雅召村民小组。

申请人江某某、陈某某不服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

2018 年 6 月 19 日作出的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

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〔2018〕1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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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作出

的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

〔2018〕1 号）并责令重新处理，将争议土地使用权归属申

请人江某某、陈某某。

申请人申称：

一、上述争议土地权属已经郁南县人民法院及云浮市中

级人民法院判决处理。

二、上述土地争议的土地使用权不应归属申请人（温 X

茂已故）、温某某、温二某、谢某某，因为该土地权属第三

人郁南县连滩镇雅召村小组已将该争议的土地转让给申请

人，但申请人违反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将争议土地使用权

转卖给被申请人江某某、陈某某，该土地使用权应确认归属

被中请人江某某、陈某某使用。

三、上述争议的土地我们也向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

提交了申请土地确权答辩书，而郁南县人民政府在处理过程

中说没有陈述有关意见是不妥的。

四、第三人（温 X 茂已故）、温某某、温二某、谢某某

非法买卖第三人郁南县连滩镇雅召村民小组的土地所得款

项退回给申请人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请求云浮市人民政府撤销郁府决〔2018〕

1 号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的处理意见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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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处理，使用权归属江某某、陈某某使用，请云浮市人民政

府依法作出处理。

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
1、《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[(2015)云郁法连民

初字第 58 号]。

2、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[(2015)云中法

立民终字第 88 号]。

3、广东省非税收入（电子）票据。

4、《申请土地确认答辩书》、EMS 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回

执。

5、申请人身份证

6、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

决〔2018〕1 号）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我府作出的郁府决〔2018〕1 号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

书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作出的决

定正确，应当予以维持。

一、涉案土地所有权属于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民委员会

雅村民小组是无可争议的事实，而涉案土地在 2010 年 9 月

10 日前由温 X 茂（已故）户承包经营亦是不争的事实。这一

事实有温某某持有的《家庭联产承包合同》证实，这一事实

得到各方当事人的确认，足以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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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温 X 茂与陈某某、曾某某签订《土地转让合同书》

是一份无效合同，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土地使用权并不因合同

的签订而发生改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

三条规定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，转让或

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。由于温 X 茂与陈某某、曾某某签订

的《土地转让合同》涉的土地，属于依法禁止转让的土地，

因此，其转让行为无效，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发生改变。而由

于温 X 茂与陈某某、曾某某的土地转让行为无效，因此曾某

某将土地转让给江某某的行为同样无效。涉案土地使用权仍

属温 X 茂的亲属温某某、温二某、谢某某。

综上所述，我府作出争议的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的认定

完全正确，应当予以维持。复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

及法律依据、恳请贵府依法驳回复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

据：

1、土地确权申请书，土地租赁合同，土地转让协议书，

宅基地转让收据，协议书，房屋转让收据，关于温 X 茂等土

地使用权的证明，温 X 茂土地使用证，《郁南县人民法院民

事判决书》[(2015)云郁法连民初字第 58 号]，《云浮市中

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》[(2015)云中法立民终字第 88 号]。

2、江某某和陈某某询问笔录，相片。

3、立案呈批表，违法案件审理记录，违法案件处理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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呈批表，郁南县国土资源局文件稿纸，行政处罚告知书、听

证告知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，广东省非税收入（电

子）票据。

4、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》[(2016)粤 53

行初 19 号]，广东省人民法院案款收据，笔误补正材料通知

书，郁南县国土资源局文件处理笺，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

书，行政复议决定书。

5、关于对《郁南县人民政府通知书》的审核意见。

6、受理告知书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，《郁南县人民政府

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〔2018〕1 号）及送达

回证

第三人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答复称：

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作出的郁

府决〔2018〕号《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的第一项和第

二项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求云浮

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的上述决定；

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郁府决〔2018〕1 号《土地

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中经查认定的部分事实确有错误，请

求云浮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纠正。

申请人陈某某、曾某某所建房屋的案涉争议的 288.4 平

方米土地，是本案第三人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委雅召村民小

组发包给答复人一家五人<包括其父母温 X 茂、余 X 芳（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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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故）>联产承包经营的责任田。2010 年 9 月 1 日，由答复

人温某某、温二某（由温 X 茂代）及温 X 茂与陈某某、曾某

某签订争议地块的《土地承租合同》。

2010 年 9 月 10 日，温 X 茂在未经答复人家庭成员同意

的情况下，私自与陈某某、曾某某签订《土地转让合同》。

温 X 茂与陈某某、曾某某签订的《土地转让合同》是违法的

行为，该《土地转让合同》从签订之日依法是无效的。

2015 年 1 月 29 日，第三人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向

郁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法院确认第三人的父亲温 X

茂与两申请人陈某某、曾某某之间签订的本案集体土地转让

协议无效，案号为：(2015)云郁法连初字第 58 号。该法院

认为应先由地方人民政府对争议的土地使用权进行确认。并

以第三人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未能提交上述争议土地的

由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为由，裁定驳回第三人

温某某等人的起诉。

申请人陈某某、江某某声称该争议的土地己由本案第三

人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委雅召村民小组转让给申请人，这是

明眼人说瞎话，没有任何事实依据。申请人陈某某、江某某

以及曾某某都不是连滩镇平山村委雅召村民小组的村民，江

某某是郁南县都城镇人；而曾某某是连滩镇西坝村委龙星河

边围村村民。根本就没有资格合法取得上述争议土地的使用

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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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陈某某在其《申请土地确认答辩书》声称“于 2012

年在 288.4 平方米的宅基地己建起楼房五层半高，在建房期

间末有争议”，其讲法不值一驳。早在 2010 年 10 月，申请

人陈某某及曾某某在其租赁的 288.4 平方米土地建房时，第

三人谢某某就已向连滩镇人民政府及国土等有关部门投诉

及反映情况，要求处理。连滩镇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2 月 1

日在云浮市人民政府网站公开答复谢某某时明确指出：“连

滩国土资源管理所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已对该争议的土地建

筑发出停建通知书”。郁南县人民法院(2015)云郁法连民初

字第 58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第二页第三段也载明：“2010 年

10 月，原告谢某某发现被告在上述土地建房，便多次向连滩

镇相关部门投诉及反映，相关部门在责令其停建后，被告仍

一意孤行，现已建成五层楼房。”

郁南县国土资源局于申请人陈某某违建六年后的 2017

年 7 月 6 日对申请人陈某某等人作出违建处罚，各罚款

2056.50 元，并不能就认定其违建房屋已合法取得所有权和

土地使用权。

第三人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对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

政府作出的郁府决〔2018〕1 号《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

中经查认定的部分事实，认为确有错误，已于 2018 年 8 月

17 日书面向云浮市人民政府提出《纠正（决定书）的部分失

实内容申请书》，提请市政府依法对（决定书）的部分失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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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予以纠正。

第三人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并没有将争议的 288.4

平方米土地非法转让给申请人陈某某、曾某某。而曾某某将

违建的房屋及非法取得的建房用地转让给申请人江某某，其

法律后果只能由申请人江某某自行承担，与第三人温某某、

谢某某、温二某无关。

综上所述，答复人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认为，被申

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作出的郁府决

(2018)1 号《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的第一项和第二项

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请求云浮市人

民政府依法维持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的上述决定；依法

驳回申请人陈某某、江某某的行政复议的请求。同时，第三

人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提出对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

作出的郁府决〔2018〕1 号《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中

经查认定的确有错误的部分失实事实，也请求云浮市人民政

府依法予以纠正。

第三人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提交以下证据：

民事起诉状，《郁南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》[(2015)

云郁法连民初字第 58 号]，《纠正<决定书>的部分失实内容

申请书》，土地承租合同，《承租方违法用地，应如何处理？》，

咨询，土地使用证，全球邮政特快专递。

第三人曾某某、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委雅召村民小组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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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提交书面答复和证据。

本府查明：

2010 年 9 月 1 日，温 X 茂与曾某某、陈某某签订《土地

承租合同》，温 X 茂将位于温 X 标住宅后方约 20 米处，面

积约 288.4 平方米，东与温 X 森、西与温 X 兰、南与河堤、

北与自户另一幅耕地的土地出租给曾某某、陈某某，租期 15

年，一次性支付租金 7500 元。东与温 X 森、西与温 X 兰、

南与河堤、北与自户另一幅耕地的土地。

2010 年 9 月 10 日，温 X 茂与与曾某某、陈某某签订《土

地转让协议书》《协议书》，温 X 茂将位于平山村委雅韶十

一队即雅韶桥头至连滩中学背方向约 500 米处，南向公路边，

面积约 288.4 平方米的土地及种植的果树、竹林、鱼塘等转

让给曾某某、陈某某永久性使用，一次性交清 1440 元。同

日，温 X 茂出具《宅基地转让收据》，收到曾某某、陈某某

支付的位于温 X 标住宅后方约 20 米处，面积约 288.4 平方

米，东与温 X 森、西与温 X 兰、南与河堤、北与自户另一幅

耕地的一次性宅基地砖块 14400 元。

2010 年 11 月 10 日，温 X 茂与陈某某签订《协议书》，

约定温 X 茂将位于连滩镇雅韶村 12 队的房屋（土地使用证

号：0327304）及土地所在位置温 X 标住宅后方约 20 米处，

东与温 X 森、西与温 X 兰、南与河堤、北与自户另一幅耕地、

面积约 288.4 平方米转让给陈某某，自陈某某交清土地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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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日起，该房屋及土地的使用权属永远属于陈某某所有，双

方于 2010 年 9 月 1 日所签订的《土地承租合同》作废。同

日，温 X 茂出具《房屋转让收据》，收到曾某某、陈某某支

付的房屋转让款 25000 元。

2014 年 6 月 12 日，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委雅韶十二村

民小组出具《关于温 X 茂等土地使用权的证明》，证明：1、

温 X 茂、余 X 芳、温某某、温二某有旧房一幢，占地面积约

79 平方米，为余 X 芳、温某某 1984 年所建，房屋四至为前

为温 X 良瓦房和温其章楼、后为温 X 良旧宅基地、左是温姓

祖屋、右为温 X 生宅基地，该地是温 X 茂、余 X 芳、温某某、

谢某某、温二某的宅基地。2、位于温 X 标住宅后方约 20 米

处有地一块（即曾某某、陈某某在建楼处），面积约 290 平

方米，该地是 1981 年生产队承包给温 X 茂一家耕种的土地，

有《落实到户粮油任务清单》记载为证，东与温 X 森、西与

温 X 兰土地相接、南靠连滩河堤、北是温 X 茂一家自户耕地。

该地是温 X 茂、余 X 芳、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承包郁南

县连滩镇平山村委雅韶十二村民小组的农用地。

2015 年 1 月 29 日，温 X 茂、余 X 芳、温某某、谢某某、

温二某以曾某某、陈某某为被告，向郁南县人民法院提起民

事诉讼，请求解除上述《土地承租合同》、确认《土地转让

协议书》《协议书》无效并予以解除、判令曾某某、陈某某

将上述土地返还给温 X 茂、余 X 芳、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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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。

郁南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应

由政府登记造册，核发证书以确认所有权。而村民承包经营

权的取得，应由政府颁发土地承包经营证，以确认承包经营

权。而该案原、被告讼争的土地，未有证据反映土地权属，

亦没有提交土地承包经营证用以证实原告有承包经营权。在

土地所有权属未明确及未明确原告对讼争土地是否有承包

经营权的情况下，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没有法律依

据，应裁定驳回起诉。因此，郁南县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7

月 20 日作出(2015)云郁法连民初字第 58 号民事判决，裁定

驳回温 X 茂、余 X 芳、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起诉。

温 X 茂、余 X 芳、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不服上述裁

定，上诉至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。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

查认为，该案系农村集体土地出租、转让用于非农业建设纠

纷案件。鉴于案涉土地至本案起诉前，没有被依法批准为建

设用地或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补办了征用手续转为国有土

地，仍属于农用地且当事人已在该地块进行非农建设，故当

事人应当先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处理。在行政主管部门

对案涉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或其它设施进行处理

后，当事人可就因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财产纠纷再向人民法院

提起民事诉讼。上诉人的起诉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九条第（四）项规定的属于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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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，依法不予

受理。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，处理结果并无不当。因此，

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作出(2015)云中

法立民终字第 88 号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2016 年 1 月 4 日，温 X 茂、余 X 芳、温某某、谢某某、

温二某以曾某某、陈某某为第三人，向郁南县人民政府提交

《土地确权申请书》，请求对雅召桥头至连滩中学背方向约

500 米处，温 X 标住宅后方约 20 米处，东与温 X 森、西与温

X 兰、南与河堤、北与自户另一幅耕地相连，面积约 288.4

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归其所有。

由于郁南县人民政府超过法定期限未明确是否受理该申

请，余 X 芳、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2016 年 8 月 18 日，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

作出（2016）粤 53 行初 19 号行政判决，确认郁南县人民政

府不履行处理于 2016 年 1 月 4 日签收的余 X 芳、温某某、

谢某某、温二某提出的《土地确权申请书》的行为违法，责

令郁南县人民政府在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6个月内对

上述《土地确权申请书》作出行政行为。

2017 年 6 月 16 日，郁南县国土资源局对陈某某、江某

某在郁南县连滩镇雅召村河堤边违法占地进行非农建设进

行立案调查。经查明，陈某某、江某某在郁南县连滩镇雅召

村河堤边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及未办理任何用地手续占用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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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（面积 205.65 平方米）进行非农建设，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三条、第五十九条和第六十二

条规定。2017 年 6 月 26 日，郁南县国土资源局作出郁国土

资（执法）决字[2017]78 号、郁国土资（执法）决字[2017]79

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分别决定对陈某某、江某某作出行政处罚：

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、处违法占地面积的每平方米 10

元（即 2056.5 元）的罚款、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的建

筑物和其他设施。

2017 年 12 月 8 日，郁南县国土资源局受理温 X 茂、余 X

芳、温某某、谢某某、温二某土地确权申请并通知连滩镇平

山村委雅召十二队、江某某、陈某某、曾某某提交答辩意见

和证据材料。

2018 年 6 月 19 日，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《郁南县人民

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〔2018〕1 号）。

根据《土地承租合同》《土地转让协议书》《询问笔录》等

证据，认定事实：争议地块位于连滩镇平山村委雅召村十二

队，即雅召桥头至连滩中学方向约 500 米河堤路边，该地块

已于 2010 年前调整为建设用地，陈某某、曾某某二人从 2009

年开始向温 X 茂租来制香，租用包括 79 平方米的旧瓦房（有

土地使用证）和空地，共约 288.4 平方米。2010 年 9 月 1 日，

由温二某（温 X 茂代）、温某某与曾某某、陈某某签订争议

地块的《土地承租合同》，将争议地块以租期为 15 年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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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租金为 500 元方式，由陈某某一次性支付 7500 元租金，

房屋和土地由曾某某、陈某某使用。2010 年 9 月 10 日，温

X 茂与陈某某、曾某某签订《土地转让合同》约定将承租的

土地及种植的果树、竹林、鱼塘以 14400 元转让给陈某某、

曾某某（有温 X 茂出具的宅基地转让收据）。2010 年 9 月

11 日又签订协议（有协议书），协议书内容与 2010 年 9 月

10 日签订的《土地转让合同》基本相同。2010 年 11 月 10

日，温 X 茂与陈某某再次签订协议书，约定温 X 茂将位于连

滩镇雅召村 12 队的房屋（土地使用证号为 0327304）及土地

共约 288.4 平方米转让给陈某某，使用权永远属于陈某某所

有，并由温 X 茂出具了 25000 元的房屋转让收据。陈某某与

曾某某于 2010 年 10 月开始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在争议的土地

上分别建房，并将屋前的空地进行硬底化，经现场测量，建

房用地西积共约为 233.8 平方米，屋前空地面积约为 177.5

平方米（即陈某某和曾某某各占 205.65 平方米），现已建

成了四层半高的楼房。2012 年 12 月，曾某某将属于其部分

以 20 万元转让给江某某。在陈某某、曾某某建房期间，温 X

茂一户和雅召十二队的其他群众并未提出异议，直至陈某

某、曾某某建成三层半后，温某某一户于 2014 年 6 月提出

争议，并于 2015 年 1 月起通过法律途径请求确认温 X 茂与

曾某某、陈某某之间签订的涉案集体土地转让协议无效。

根据上述事实，郁南县人民政府认为，争议土地的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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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属于雅召村民小组，而使用权属申请人方，申请人温某某

父亲温 X茂与被申请人陈某某、曾某某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》

由于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三条的规

定，属于无效合同，土地使用权并不随合同的签订 而发

生变更。据此，郁南县人民政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第二条、第六十三条规定，决定争议土地的土地所

有权属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民委员会雅召村民小组、土地使

用权归温二某、温某某、谢某某等人。

本府认为：

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认定争议土地所有权归属第三

人郁南县连滩镇平山村民委员会雅召村民小组，理据不足，

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本案是当事人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违法案件。根

据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》第十四条第（三）项之规

定，土地违法案件不作为争议案件受理。被申请人郁南县人

民政府将本案作为土地权属争议案件予以受理，适用依据错

误。

郁南县国土资源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没收争议土地上

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。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决定将争议

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别确认给第三人郁南县连滩镇平

山村民委员会雅召村民小组和第三人温二某、温某某、谢某

某等人，导致土地所有权、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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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属不同主体，造成法律关系紊乱，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作出《郁南县人民

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决〔2018〕1 号），

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适用依据错误，具体行政行为明

显不当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之规定，撤销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

作出的《郁南县人民政府土地权属争议案件决定书》（郁府

决〔2018〕1 号）并责令被申请人郁南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

温二某、温某某、谢某某等人提交的土地确权申请依法重新

处理。
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在收到《行

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为被告，

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云浮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11 月 24 日


